
本报讯 （记者 李胜男）近
日， 省妇联总结 2014 年全省受理
案件情况，发现家庭暴力发生多数
是因为婚外情或者外遇，家庭暴力
的施暴者和受害者都趋于年轻化。

省 妇 联 向 记 者 提 供 了 一 份
2014 年受理投诉的数据， 数据显
示，2014 年省妇联共受理投诉 1180
件，其中关涉家暴的案件有 86 件，
占总数的 7.3%， 占婚姻家庭案件
的 17.3%。 根据受理情况分析，相
关工作人员发现家暴特点比较复
杂：家庭暴力施暴者和受害者都趋
向年轻化，婚龄较短，受害者要求
离婚的意愿坚决；公务员、受过高
等教育的家庭暴力现象逐渐突出，
受害方因碍于身份地位不愿公开，
使家暴问题更隐蔽；再婚家庭中父
母对继子女家暴情节恶劣；子女对
父母施暴投诉开始增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和司法部 3 月 ４ 日联
合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
罪案件的意见》，从基本原则、案件
受理、定罪处罚、其他措施 ４ 个方
面，对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
提出了指导意见。

我国家庭暴力案件近年来呈
多发态势，许多触目惊心的案例曾
引起全社会的震惊与愤怒。 作为我
国第一个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刑事
司法指导性文件，这份意见有何看
点？

这份意见指出，针对家庭暴力
持续反复发生，不断恶化升级的特
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对已发现的家庭暴力，应
当依法采取及时、 有效的措施，进
行妥善处理，不能以家庭暴力发生
在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属于家务事
为由而置之不理，互相推诿。

意见明确提出，家庭暴力中的
虐待犯罪中，施暴人主观上具有希
望或者放任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
的故意，持凶器实施暴力，暴力手
段残忍，暴力程度较强 ，直接或者
立即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
罪定罪处罚。

家庭暴力中 的
遗弃犯罪中， 希望
或者放任被害人死
亡 ， 不履行必要的
扶养义务， 致使被
害人因缺乏生活照
料而死亡 ， 或者将
生活不能自理的被
害人带至荒山野岭
等人迹罕至的场所
扔弃 ， 使被害人难
以 得 到 他 人 救 助
的， 应当以故意杀
人罪定罪处罚。

意见提出，对正在进行的家庭
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
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
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防卫行为
造成施暴人重伤 、死亡 ，且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
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

意见提出，对于长期遭受家庭
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
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
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
暴人， 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
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
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
宽处罚。

这份意见提出，办理家庭暴力
犯罪案件， 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
要尊重被害人的意愿。 在立案、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提起公诉、判处
刑罚、减刑、假释时，应当充分听取
被害人意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做出合情、合理的处理。

据新华社

在遭遇家庭暴力时，许
多人由于缺乏维权意识，经
济不独立，或受家丑不可外
扬观念的影响， 逆来顺受、
委曲求全。 其实，一味地纵
容只会助长家庭暴力的疯
狂， 令施暴者肆无忌惮、变
本加厉。 那么，遭遇家暴的
受害者又该如何维护权益
呢？ 相关人员给出了以下几
条建议：

1、 重视婚后第一次暴
力事件，绝不示弱 ，让对方
知道你不可以忍受家庭暴
力。 防范家庭暴力应从第一
次开始！

2、说出自己的经历。 诉
说和心理支持很重要，你周
围有许多人有相同的遭遇，
你们要互相支持，讨论对付
暴力的好方法。

3、 如果配偶施暴是由
于心理变态，应寻找心理医
生和亲友帮助，设法强迫他
去接受治疗。

4、敢于向外界求助。 一
是向亲朋求助 ； 二是向村
(居 )民委员会、所在单位求

助，村 (居 )民委员会都有调解组织，由调
解组织、基层干部、单位领导进行调解 ，
对施暴者施加压力；三是向妇女组织、工
会求助，由组织出面劝告施暴者，协调推
动有关部门处理施暴行为。

5、在紧急情况下，拨打 110 报警。 由
公安人员到场制止暴力， 必要时对施暴
者进行警告、罚款、拘留。

6、 受到严重伤害和虐待时， 要注意
收集证据。 处理家暴案件，证据是关键。

在家庭暴力实施过程中，大声呼救以
引起邻居或其他人的注意， 既可制止暴
力行为又可留下证据； 请求妇联、 村委
会、居委会及所在单位予以劝阻，既可阻
止家庭暴力的发生又可在日后的庭审过
程中提供证据；公安机关接警到现场后，
家暴受害人应要求其做好接处警记录。

在家庭暴力实施以后，及时拍下伤痕
的照片；拍下家庭暴力现场的照片；保留
家庭暴力过程中毁坏的衣服、 家具等物
品；受害人到医院就诊时，应要求医院进
行及时救治并做好诊疗记录；告诉亲戚、
朋友受到家庭暴力的情况， 既可以缓解
自己的情绪又能够在以后的庭审过程中
提供证据 ;如果施暴方事后道歉，最好要
求其书写悔过书， 该悔过书可以作为证
据向法院提交 ;向社区或妇联等基层组织
投诉。

7、如果经过努力，对方仍不思悔改，离
婚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送择。 李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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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25 日 ，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 反家暴立法经过 20 年推进 ，终于呼之欲出 ，今年 8 月有望提
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5 年 3 月 4 日，《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发布。 反
家庭暴力入法，为家庭弱势成员撑起一片权益天空。

值此 “三八 ”妇女节到来之际 ，我们聚焦反家暴工作 ，共同关注我省在反家暴方面做出
的努力 、取得的成效 ，以及对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如何维权等问题做出的有益探讨 。 让我
们一起努力，共筑反家暴安全防线。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
年开始热播， 距今已经十几年了。 然
而，现实生活中，电视剧里的故事情节
还在不断上演， 家庭暴力事件时有发
生。 家庭暴力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
福，妇女作为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往往
是家暴的主要受害者。

为了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我省
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为遭受家暴
的女性撑腰，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促
进了社会的公正、和谐。

2004 年， 我省出台了我国第一部
专门针对家庭暴力并以条例形式出现
的地方性法规———《河北省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条例》，实现了反家暴工作
“有法可依”的重大突破。 河北省妇女
联合会联合省人大进行了执法检查 ，
查处了一批严重侵害妇女人身权益的
家暴典型案件， 总结了各地各部门的
好经验好做法，促进了《条例》落实。

省妇联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反家暴
合作机构。 全省建立县级以上反家暴
110 报警中心 137 个，家庭暴力伤残鉴
定中心 110 个， 妇女维权合议庭 197
个， 各种形式的妇女儿童家暴保护中
心（庇护所）153 家。 各部门加强沟通
配合， 在推动解决家庭暴力恶性案件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 省妇联还拓宽妇女利益诉
求渠道， 全省乡镇全部建立了妇女维
权站，省、市以及 151 个县级妇联开设
了 12338 妇女维权服务热线， 组建了
妇女维权队伍， 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具体的家暴案件， 省妇联工
作人员会通过电话告知、心理咨询、法
律援助、提供家暴庇护所等，维护遭受

家暴妇女的合法权益。
为受害妇女出谋划策

50 多岁的王某在超市上班， 王某
的老公董某两年前从部队转业。 朝夕
相处后， 董某经常避开女儿对王某打
骂。 后来，王某想和丈夫离婚，但娘家
人认为离婚丢脸不予支持。 王某痛不
欲生，打算和丈夫同归于尽。王某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向妇联求助。 妇联工作
人员首先安抚她的情绪， 对她进行心
理疏导， 在分析具体情况后建议她依
法维权。 省妇联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
师为王某进行了法律知识讲解， 并为
其提供法律援助。随后，王某到法院起
诉离婚。

董某得知妻子起诉离婚， 打电话
要王某回家。律师为王某出谋划策，使
王某在女儿及娘家人在场的情况下回
家， 最终让董某写下了不再实施家庭
暴力的保证书，两人破镜重圆。
法律援助 用法律为她守护自由

石家庄藁城的吴某二十六七岁 ，
是个青春靓丽的女老师， 毕业后与元
氏 30 多岁的离异男子刘某结婚。 为了
表达对吴某的爱意， 刘某为吴某买房
买车。然而，刘某见不得吴某与其他男
子接触，一旦发现便拳脚相向。 事后，
刘某百般求饶，吴某一次次原谅了他。
一次，吴某与一男同事讨论工作，刘某
发现后将吴某叫上车， 上了高速一路
狂奔，吓得吴某脸都白了。 随后，吴某
辞职，但并没有终止刘某的家庭暴力。
吴某想离婚， 但一提出便受到了刘某
的暴力威胁。结婚刚刚一年，精神接近
崩溃的吴某向省妇联咨询求助， 坚决
要求离婚。

妇联工作人员对吴某进行心理疏
导，并为她提供法律援助。省妇联法律
援助中心的公益律师张魁明和王素满
受理案件后， 讲解了关于离婚的各种
事项，代写诉状，与法院联系建议分开
开庭， 以保障吴某的人身安全……经
过几个月的工作，最后双方离婚，吴某
退还了汽车、房子。

后来， 开始新生活的吴某到妇联
表达谢意， 张魁明律师竟然差点儿没
认出精神焕发的吴某。
心理咨询 用知识帮她走出阴影

石家庄的崔某与丈夫李某经常因
为琐事吵架，李某就对崔某进行殴打。
忍无可忍的崔某想离婚， 打电话给妇
联寻求帮助。

妇联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发现
经常遭受家庭暴力的崔某心灵受到重
创，便为其进行心理咨询。 后来，妇联
工作人员还请省妇联家庭暴力危机干
预心理援助专家、 河北中医学院心理
学副教授刘艳红为其进行心理咨询 。
经过一次次心理咨询， 崔某逐渐走出
了心理阴影， 且拿起法律武器勇于维
权。
庇护所 保护受害妇女人身安全

2002 年， 齐某因遭受家庭暴力与
丈夫徐某离婚。但因孩子原因，齐某离
婚未离家， 还继续和丈夫生活在同一
屋檐下。 丈夫徐某没有因为离婚而停
止家庭暴力， 齐某常常被打得身上青
一块紫一块。齐某实在没有办法，就买
好火车票，准备和孩子到南方生活。临
行前，齐某到妇联咨询。

妇联工作人员鼓励齐某拿起法律
武器同家暴做斗争， 并把齐某安排到
家暴庇护所暂住。最后，在妇联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 齐某与徐某解除了同居
关系。

“什么是家庭暴
力？ ”“遭遇家庭暴
力 ， 该 采取 哪 些 措
施？ ”3 月 4 日下午，
在省会东岗怡园小区
广场上， 石家庄市裕
华区法院槐底法庭法
官们开展了法律咨询活
动， 他们运用专业知识现
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 当
日， 裕华区妇联、 区司法
局等联合举办了裕华区

“三八 ” 妇女维权宣传暨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
成立仪式活动。

此次反家暴法律宣传
只是槐底法庭的法官们所
做的诸多反家暴工作中的
一项。 早在 2003 年，石家
庄市裕华区法院就成立了
全国首家“反家庭暴力合
议庭”。 2009 年 8 月 ,裕华
区法院在石家庄市率先成

立了婚姻家庭专业法庭， 设在裕华区
法院槐底法庭， 从此槐底法庭走上了
婚姻家庭案件专业审判之路。

5 年来，槐底法庭作为婚姻家庭专
业法庭，始终坚持“司法为民 ”的司法
理念， 创造了多元化理性解决婚姻问
题的新模式，运用“婚姻考验期制度”、

“离婚风险提示制度”、“家庭暴力人身
保护令”、“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等基
本制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观念，
多角度、深层次、人性化地解决婚姻家
庭纠纷，从根本上化解了家庭矛盾，有
效地破解了婚姻家庭审判中的瓶颈和
难题。

2011 年，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
出河北省第一份人身保护裁定。 在审
理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家庭类案件
时， 槐底法庭会及时拿出“人身保护
令”，用司法干预对“打老婆”说不。 有
一对夫妻，两人均为大学老师，是两个

“70 后”。男方有家庭暴力问题，持续了
七八年时间，女方一直忍让。 男方从在
家中打、专门打隐蔽部位，后来发展到
在学校办公室公开场合打、 打脸等显
著部位。 女方无法忍受提出离婚，男方
坚决不离。 婚姻家庭法庭得知情况后，
调取了相关证据， 以裕华区法院的名
义发出了“人身保护令”———“民事制
裁令”，对女方实施保护。 迫于法律的
威严，男方再也不敢打了。

“保护令”不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自
创”，婚姻家庭法庭根据《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参照外地做法，提出了这
一项制度，而且“保护令”有一定期限。

2014 年 10 月， 裕华法院槐底法庭
法官赴江苏考察。 在考察的基础上，槐
底法庭对法院受理的婚姻案件加以梳
理， 发现在处理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
过程中，需要和辖区各部门紧密协作。
于是，2015 年 2 月 5 日，裕华法院联合
政法委 、救助站 、公安、检察院、司法
局、 妇联等多方面力量， 组织召开了

“反对家庭暴力、 促进家庭平安工作”
座谈会， 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维护受
暴妇女权益。

目前，裕华区法院已经对设立受暴
妇女庇护所，建立与公安部门的协作、
固定家庭暴力案件证据做出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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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向小区居民讲解法律常识 。
本报记者 李胜男 摄

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暴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 本报记者 李胜男

温馨
提示

如
何
预
防
和
制
止
家
庭
暴
力

———我国首份反家暴刑事司法指导意见看点解析

架起家庭法治“高压线”

省妇联 2014 年受
理案件情况显示———

家暴当事人
趋向年轻化

■看点一：
明确对家暴加强司法干预

■看点二：
虐待、遗弃可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看点三：
制止家暴可认定正当防卫

■看点四：
杀害长期施暴人可酌情从宽处理

■看点五：
尊重家暴被害人意愿

应以法律为底线

具体措施

相关案例


